
 

华泰财险附加同类索赔归一条款 (PT2) 

（注册号：C00015431922023121211701）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其他事项”下增加如下规定： 

 同类索赔归一条款 

根据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和条件，由被保险人的产品引起的所有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以及由于导致该等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产品缺陷或不足实质相同的原因所导致的所有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无论该等产品缺陷或不足是实际的还是指称的，应被视为： 

A. 由一次事故引起；且 

B. 首次发生时间以下列时间中最先发生者为准： 

i. 被保险人首次以书面形式收到与此类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有关的最早索赔； 

ii. 被保险人首次意识到可能导致此类索赔的情况；或 

iii. 任何保险中介机构或保险人（无论是本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还是其他保险人）首次收到

可能导致此类索赔的情形的书面通知。 

主险条款和本批单约定不一致，以本批单为准；其他约定，仍适用主险条款。 

 


